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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 

 

恒輝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(「本公司」) 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公司於今天獲一間大型

國際基金公司(「基金」)通知，其於 2014 年 3 月 28 日以平均價每股 0.421 港元，

購入 4,200,000 股本公司普通股(「股份」)。於上述交易後，基金持有 184,140,000

股股份，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5.11%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恒輝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

董事總經理 

陳統運 

 

香港特區，2014 年 4 月 1 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恒輝先生、陳統運先生、陳玉嬌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鄺國禎先生及

鄭永權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京暉先生、陳春成先生、王多祿先生及黃達強先生。 


